附件1：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检查表

企业名称：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一、安全管理

	1
	证照齐全，且在有效期内〔工商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证、使用证）等〕
	
	

	2
	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按规定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
	
	

	3
	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公布实施。
	
	

	4
	主要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从业人员应熟悉本岗位涉及的危化品危险特性。
	
	

	5
	应选用资质符合要求的承包商，并对承包商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6
	建立变更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的。
	
	

	7
	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危险化学品进行登记，取得危险化学品登记证书。
	
	

	8
	应对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并进行评估、有效监控,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定期检查，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9
	制订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应急演练；应急器材存放在安全、便于取用的地方，并有专人负责保管，定期校验和维护。
	
	

	10
	安全评价报告在有效期内，经整改认定合格，评价结果与企业现状相符；新改扩建经合规性审查。
	
	

	11
	按法规要求定期进行职业卫生评价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及时公布。
	
	

	二、总平布置

	12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罐区、仓库等设施与周边的间距满足规范要求。
	
	查安评报告

	13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罐区、仓库等设施内部防火间距符合规范的要求。
	
	查安评报告

	14
	控制室或机柜间面向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装置一侧无门窗的。
	
	

	15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车间、仓库与员工宿舍不在同一座建筑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符合安全要求的。
	
	

	16
	危险化学品厂际输送管道不存在违章占压、安全距离不足和违规交叉穿越问题。
	
	

	三、工艺设备管理

	17
	不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18
	在役化工装置应经正规设计，或进行安全设计诊断。
	
	

	19
	生产、储存装置及设施无超温、超压、超液位运行现象；安全联锁正常投用，工艺或安全仪表报警时应及时处置。
	
	

	20
	涉及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装置设置自动化控制系统；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大型化工装置设置紧急停车系统的。
	
	

	21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取得使用登记证，并经定期检验合格。
	
	

	22
	在用装置（设施）安全阀或泄压排放系统正常投用的；涉及液化烃、液氨、液氯、硫化氢等易燃易爆及有毒介质的安全阀及其他泄放设施不直排大气，经处置合格后再排放（环氧乙烷的排放应采取安全措施）。
	
	

	23
	有毒有害、可燃气体泄漏检测报警系统按照标准设置、使用或定期检测校验；以及报警信号发送至有操作人员常驻的控制室、现场操作室进行报警。
	
	

	24
	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四、消防管理

	25
	易燃易爆建筑物或者场所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且使用情况与消防验收时确定的使用性质相符。
	
	

	26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应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27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应保持畅通，防火分区不应改变，防火间距不被占用。
	
	

	28
	易燃易爆企业制定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29
	易燃易爆企业应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30
	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应定期组织维修保养，保持完好有效；电器线路、燃气管路应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31
	符合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易燃易爆企业应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五、作业管理

	32
	动火作业按规定进行可燃气体分析；受限空间作业按规定进行可燃气体、氧含量和有毒气体分析；作业过程有人监护的。
	
	

	33
	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内，由专人负责管理；专用仓库的安全设施、设备应定期进行检测、检验。
	
	

	34
	危险化学品应按照标准分区、分类、分库存放，不存在超量、超品种以及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的现象。
	
	

	35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
	
	

	36
	建立并严格执行充装车辆资质和安全状况查验制度，严禁向证明资料不齐全、检查不合格、罐体内残留介质不详和存在其他可疑情况的罐车充装危险化学品。
	
	

	37
	充装设备管道应静电接地，装卸软管应定期进行压力试验，相关仪表、安全附件应齐全有效。
	
	

	38
	防超装措施应可行；涉及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的充装，应设置必要的洗消装置和配备防护装备等。
	
	

	39
	液化烃、液氨、液氯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气体的充装使用万向节管道充装系统。
	
	

	40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41
	在存在有毒气体的区域配备便携式检测仪、空气呼吸器等器材和设备，并能正确佩戴、使用个体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
	
	


